
韶关市就业创业政策信息清单

【个人申报类】

一、一次性创业资助
补贴条件：

（1）初创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经营者（女性不超过55周岁、男性不超过60周岁）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1.普通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技工院校学生（在校及毕业5年内）和毕业5年内的出国（境）留学回国人员；

2.军转干部、退役军人；

3.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本省脱贫人口；

4.返乡创业人员，具体包括：所辖乡镇创业（不含创办个体工商户）的各类劳动者；离开户籍所在地市外出求学、务工后返回原户籍地市辖区内创业的劳动者；

5.创办驿道客栈、民宿、农家乐的人员。

（2）初创企业登记注册满6个月，申请补贴前连续3个月有在职员工（不含法定代表人或经营者）正常缴纳社会保险费，且申请时未被市场监管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补贴标准：一次性10000元。

应提交材料:

（1）符合条件人员基本身份类证明；

（2）符合条件人员身份证明。属在校生的提供学籍证明；属毕业生的提供毕业证书；属出国（境）留学回国人员的提供学历学位认证书；属退役军人、军转干部的提供退役证或转业证；属返乡创业人员的提供户口簿，外出求学返乡人员提供毕业证书，省外返乡人员提供《就业创业证》或《就业失业登记证》或社保缴费记录。

申请流程：登录“广东公共就业服务云平台”（https://ggfw.hrss.gd.gov.cn/employment/internet/portal/#/home）办理。

二、创业租金补贴
补贴条件：

（1）初创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经营者（女性不超过55周岁、男性不超过60周岁）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1.普通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技工院校学生（在校及毕业5年内）和毕业5年内的出国（境）留学回国人员；

2.军转干部、退役军人；

3.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本省脱贫人口；

4.创办驿道客栈、民宿、农家乐的人员。

（2）初创企业租赁场地用于经营（租赁地址与注册登记地一致），相关场地非法定代表人或经营者自有物业。

（3）初创企业申请补贴前连续3个月有在职员工（不含法定代表人或经营者）正常缴纳社会保险费，且申请时未被市场监管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补贴标准：每年最高4000元补贴，累计不超过3年。

应提交材料：

（1）符合条件人员基本身份类证明；

（2）符合条件人员身份证明。属在校生的提供学籍证明；属毕业生的提供毕业证书；属出国（境）留学回国人员的提供学历学位认证书；属退役军人、军转干部的提供退役证或转业证；
（3）场地租赁合同及租金发票。
申请流程：登录“广东公共就业服务云平台”（https://ggfw.hrss.gd.gov.cn/employment/internet/portal/#/home）办理。首次补贴申请应于相关创业主体登记注册之日起3年内提出，核发企业登记注册之日至满1年或2年期间的租金补贴。

三、灵活就业社保补贴

补贴条件：

劳动者属于就业困难人员或毕业2年内高校毕业生。

已向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以灵活就业类型登记就业。

以个人身份同时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职工医疗保险。

补贴标准：每人每月300元。

补贴期限：除对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人员可延长至退休外，其余人员最长不超过3年。 

应提交材料：符合条件人员基本身份类证明或毕业证书（以毕业2年内高校毕业生身份享受时提供）。
申请流程：

补贴对象原则上按季度（或半年）向参保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或登录“广东公共就业服务云平台”（https://ggfw.hrss.gd.gov.cn/employment/internet/portal/#/home）提出申请。首次补贴申请应于办理就业登记之日起1年内提出。领取失业保险待遇期间不能申领灵活就业社保补贴。
【企业（用人单位）申报类】
一、创业带动就业补贴

补贴条件：

（1）初创企业招用员工（签订一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申请补贴前连续6个月为招用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费且申请补贴时仍在本企业就业，法定代表人或个体户经营者除外）。

（2）初创企业吸纳劳动者就业申请补贴后12个月内，不同初创企业吸纳同一劳动者就业的不能再次申领补贴。

补贴对象：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所有股东均为法人股东的企业、劳务派遣企业除外）。

补贴标准：招用3人以下的按每人2000元给予补贴；招用4人以上的每增加1人给予3000元补贴，总额最高不超过3万元。

应提交材料：符合条件人员（被招用员工）基本身份类证明；法定代表人或经营者基本身份类证明；招用员工劳动合同。
申请程序：登录“广东公共就业服务云平台”（https://ggfw.hrss.gd.gov.cn/employment/internet/portal/#/home）办理。首次补贴申请应于相关创业主体登记注册之日起3年内提出，最后一次申请时间不得超过登记注册之日起4年。

二、小微企业社保补贴

补贴条件：

用人单位属于小型微型企业（劳务派遣单位除外）。

用人单位招用毕业2年内高校毕业生，与其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

相关人员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

补贴标准：每月按用人单位为符合条件人员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给予补贴。

补贴期限：每人最长可享受2年。

应提交材料：符合条件人员基本身份类证明或毕业证书；劳动合同。
申请流程：用人单位原则上应按季度（或半年）向所在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或登录“广东公共就业服务云平台” （https://ggfw.hrss.gd.gov.cn/employment/internet/portal/#/home）提出申请。首次补贴申请应于首次签订劳动合同之日起1年内提出。
三、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社保补贴

补贴条件：

用人单位（劳务派遣单位除外）招用就业困难人员或本省及协作地区的脱贫人口，与其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一年的，劳动合同不作时间要求，下同）。

相关人员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

补贴标准：每月按用人单位为符合条件人员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给予补贴。

补贴期限：除对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人员可延长至退休外，其余人员最长不超过3年。

应提交材料：符合条件人员基本身份类证明，劳动合同。
申请流程：

用人单位原则上应按季度（或半年）向所在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或登录“广东公共就业服务云平台” （https://ggfw.hrss.gd.gov.cn/employment/internet/portal/#/home）提出申请。首次补贴申请应于首次签订劳动合同之日起1年内提出。
四、员工制家政企业社保补贴

补贴条件：

用人单位属于家政服务企业。

相关人员属于家政服务人员。

用人单位与相关人员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按规定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

补贴标准：每月按不超过用人单位为符合条件人员实际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的50%给予补贴。

补贴期限：每人最长可享受3年。同一人员先后被多个员工制家政企业招用并申领本项补贴的，补贴期限累计计算。

应提交材料：符合条件人员基本身份类证明；劳动合同；单位发放工资明细账（单）。
申请流程：登录“广东公共就业服务云平台”（https://ggfw.hrss.gd.gov.cn/employment/internet/portal/#/home）办理。
五、员工制家政企业吸纳就业补贴

补贴条件：

（1）用人单位属于家政服务企业。

（2）相关人员属于家政服务人员。

（3）用人单位与相关人员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按规定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

（4）用人单位上一自然年度家政服务人员月平均失业保险缴费人数达到20人以上。

补贴标准：按上一年度月平均缴费人数，每1人1000元（不足1人部分不计算）。

补贴期限：每年一次。

应提交材料：符合条件人员基本身份类证明；劳动合同；单位发放工资明细账（单）。
申请流程：登录“广东公共就业服务云平台”（https://ggfw.hrss.gd.gov.cn/employment/internet/portal/#/home）办理。
六、家政服务企业商业保险补贴

补贴条件：

（1）相关单位属于家政服务企业。

相关人员为家政服务人员。

相关单位与其签订劳动合同或服务协议，由单位出资为其购买家政服务商业保险。

补贴标准：按家政服务责任保险、意外伤害保险保费的50%给予补贴，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150元。

补贴期限：每年一次，最长不超过3年。

应提交材料：符合条件人员基本身份类证明；劳动合同或服务协议；单位购买家政服务商业保险的合同、发票（如单位购买综合险，需提交综合险包含家政服务责任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的证明材料和详细费用清单）。
申请流程：登录“广东公共就业服务云平台”（https://ggfw.hrss.gd.gov.cn/employment/internet/portal/#/home）办理。

韶关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咨询电话

	地区
	咨询机构
	地址
	咨询电话
	办公时间

	市直
	韶关市就业服务管理局
	武江区沙洲一路2号
	8526583

8728135
	周一至周五

8：30-12：00

14：30-17：30

（法定节假日除外）

	浈江
	浈江区就业服务中心
	浈江区文化街10号
	8891690

8879882
	

	武江
	武江区就业服务中心
	武江区建设路18号
	8628831

8628690
	

	曲江
	曲江区就业服务中心
	马坝镇狮岩一路1号
	6696618
	

	乐昌
	乐昌市就业服务管理局
	公主下路70号
	5550289

5551177

5558993
	

	南雄
	南雄市就业服务中心
	雄州街道朝阳南路299号
	3822482
3886061
	

	始兴
	始兴县就业服务中心
	太平镇永安大道县行政服务中心二楼12号窗
	3311503

3327116
	

	仁化
	仁化县就业服务中心
	丹霞大道6号
	6977113
	

	翁源
	翁源县就业服务管理局
	龙仙镇翁江大道旁
	2873657
	

	新丰
	新丰县就业服务管理局
	丰城街道松园村金园路人力资源大楼7楼
	2266073

2283179

2284375
	

	乳源瑶族自治县
	乳源瑶族自治县就业服务管理局
	乳城镇鹰峰东路9号
	5363561

5362383

5363620
	


